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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财务报告时就需要编制部门内部各

单位之间业务的抵销分录。

（二）如何理解“往来单位”的概念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1 号》

将“往来单位”分为部门内部单位、部

门以外同级政府单位、部门以外非同

级政府单位和其他单位。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中“往来单位”的概念与此基本

一致。同时还需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解释第 2 号》的有关规定 ：部门（单

位）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一般应

当以财政预算拨款关系为基础予以确

定。有下级预算单位的部门（单位）为

合并主体，其下级预算单位为被合并

主体。合并主体应当将其全部被合并

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以 B 省科技厅为例，其下属单位

有治沙研究所、机关服务中心、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业务中涉及到的往来

单位有 B 省教育厅下属 X 高校、B 省 C

市财政局和科技局以及 Y 装修公司。

根据上述单位情况，B 省科技厅编制

部门财务报告时，应按照以下规则确

定往来单位 ：

一是将“其他单位”理解为非抵销

的对象（即不属于政府财务报告编制

范围的单位），本例中 Y 装修公司即为

“其他单位”。

二是“部门内部单位”，即一级预

算单位（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的二级

预算单位，本例中科技厅及所属的事

业单位均为“部门内部单位”。

三是“部门以外同级政府单位”，

本例中科技厅为省级预算单位，如果

政府财务报告可以全面、准确反

映各级政府资产负债和成本费用等财

务状况和运行情况。但在实务操作中，

由于财政隶属关系和预算管理层级不

同，各编制主体往来单位关系错综复

杂，如何准确理解“往来单位”并准确

判断各往来单位间的隶属关系成为编

制过程中的难点。

一、政府财务报告相关概念界定

（一）如何理解“部门”的概念

政府财务报告分为政府部门财务

报告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前者由预

算单位和主管部门编制，后者由财政

部门编制。在实务工作中，编制部门

财务报告时需要抵销部门内部的交

易。“部门”的概念与预算隶属关系有

关。按照我国现行预算管理体制，预

算单位层级有一级预算单位和二级预

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除编制本单位

财务报告外，还要汇总本单位和所属

单位会计报表、编制抵销分录、生成

合并会计报表三项工作内容，此项工

作中就涉及对“部门”概念的理解。

“部门”由一级预算单位和所属二

级预算单位共同组成，实务中也可能

存在一级预算单位没有下属预算单位

的情况，那么该单位也构成了“部门”。

以 A 省科技厅为例，其下属有治沙研

究所、机关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交易

中心等事业单位20家，在上述关系中，

科技厅为一级预算单位，其他单位为

二级预算单位，科技厅及下属 20 家事

业单位共同组成一个“部门”，编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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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省的教育厅或教育厅所属单位发

生业务往来，它们均为省级预算单位，

属于“部门以外同级政府单位”，X 高

校即为此类。

四 是“ 部 门 以 外 非 同 级 政 府 单

位”，与“部门以外同级政府单位”的

区别在于预算关系非同级。本例中 B

省 C 市科技局拨付给科技厅下属治沙

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因为 C 市科技局

属于市级预算单位，与科技厅预算关

系不同级，同时符合“部门以外”和“非

同级政府单位”两个条件，因此属于

本类。

实务中开展抵销工作时应注意以

下两点 ：一是明确不同编报主体的抵

销分录编制范围。“部门内部单位”之

间发生的往来款项在编制部门财务报

告时编制抵销分录，完成抵销 ；“部门

以外同级政府单位”之间发生的往来

款项在编制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时

编制抵销分录，完成抵销 ；“部门以外

非同级政府单位”在编制不同层级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时编制抵销分录，完

成抵销。“其他单位”则不属于抵销范

围。二是理顺往来单位关系，按照由

易到繁的顺序进行判断。首先判断是

否为“其他单位”，剔除不是政府会计

主体的往来单位 ；然后再判断是否为

“部门内部”；如果是部门外，则继续

判断是否为“同级”，也即通过预算级

次来判断“部门以外同级政府单位”和

“部门以外非同级政府单位”。

二、抵销时存在的难点

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中
“抵销事项”难点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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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界定往来单位是否属于

抵销范围

在编制部门财务报告时，抵销本部

门内单位之间的业务事项相对容易界

定 ；财政部门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时，抵销同级政府单位发生的业务事项

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仍然可以通过信

息化手段予以解决，但在抵销“部门以

外非同级政府单位”时则面临较大的困

难，这主要是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业

务事项发生频繁，对涉及县、市、省不

同层级的预算关系，以及与其他省预算

单位的预算关系判断较为困难，对于基

层单位而言判断难度更大。

（二）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抵销工

作的影响

一是基于对权责发生制的理解不

同，不同单位对同一抵销事项存在不

同的账务处理，导致无法抵销。如 A

单位支付 B 单位一笔款项，当 A 单位

确认为费用、B 单位确认为收入时，可

完成抵销 ；但当 A 单位确认为费用、B

单位确认为预收账款（负债），或 A 单

位确认为预付款项（资产）、B 单位确

认为收入时，都无法抵销。

二是由于记账习惯不一致导致实

务中存在大量一方记账、另一方未记

账的业务。如 A 单位与 B 单位发生交

易事项，A 单位确认为费用但款项未

支付，确认为应付账款，B 单位则没有

进行任何账务处理，上述核算将同时

导致费用和资产无法抵销。

三是部分单位对抵销工作认识不

足，未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要求

严格区分甚至根本没有区分往来单

位 ；在抵销时往来单位不配合抵销操

作，导致无法抵销 ；部分单位在编制

财务报告时为了简化处理，将所有往

来事项均填报至“其他单位”，导致无

法完成抵销。

三、完善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笔者

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一是进一步夯实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实施的基础。虽然制度提出了“往

来单位”的核算理念，但部分单位还

未认识到“往来单位”核算在编制政

府财务报告中的重要作用，还需加强

培训，进一步宣传落实。

二是建立分层次抵销阈值。对广

大基层单位特别是县级及以下预算单

位而言，10万元的抵销阈值很难达到，

但是对中央预算单位或部分省级单位

而言，或者在编制省级层面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时，10 万元的抵销阈值数值

相对较小。建议设定不同层级的抵销

阈值，让每一层级的预算单位在编制

财务报告时都能在减少工作量的同时

确保报告的质量。

三是完善往来单位的唯一识别代

码。在高达数百万家合并范围内，没

有系统的识别机制，单靠基层单位会

计人员去识别是否属于合并单位，将

报告的质量完全依附于会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和职业道德，效率较低、效

果也不佳。建议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

段，建立以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

机构代码为基础的识别机制，由各级

财政部门定期维护相关的数据库，减

少由于单位名称不准确导致的合并范

围错误。

四是尽快完善抵销办法，解决账

务处理不一致的问题。如出现某笔款

项在同一部门内 A 单位确认为费用、B

单位确认为（预收账款）负债的情况，

编制财务报告时，可以将 A 单位或者

B 单位的账务进行调整，解决账务处

理或单边账的问题。基层单位在日常

核算时，应将超过 10 万元的业务及时

与对方单位核实，及时确认收入费用，

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往来核算。在款项

支付至纳入合并范围的单位时，也可

提前告知本单位的账务处理方式，确

保双方账务处理保持一致。

五是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机制。

近年来审计部门的审计重点聚焦于预

算执行审计。为确保政府财务报告的

质量，审计署出台了政府财务报告审

计办法，建议在审计部门后续审计时，

将政府财务报告中的往来单位核算与

填报作为审计重点之一，聚焦政府财

务状况和运行情况的真实、合法、效

益，着力揭示问题和风险，促进提高

政府财务报告可信性和透明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质调查院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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